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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绵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绵府发〔２０１８〕４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决定于

２０１８年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按照《国务院关

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７〕

５３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１８〕６号）要求，结合我

市实际，现就我市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对象、范围、内容、时间及进度安排

（一）普查对象。我市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

（二）普查范围。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三）普查的主要内容。普查对象的基本情

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

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

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四）普查时间及进度。普查标准时点：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时期资料为２０１８年年度资

料。普查工作进度安排：２０１８年底前，落实普查机

构、人员、经费、措施和责任，制定实施方案，开展单

位清查、普查试点、普查区划分与绘图工作，强化普

查员选聘与培训、物资准备和宣传动员工作；２０１９

年底前，完成普查登记、审核及资料整理工作，完成

普查数据处理和评估发布；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总结

表彰工作，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共建共享机制，完

成普查报告、专题分析、课题研究、资料汇编、经济

普查数据库和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等各项工作。

二、普查组织和实施

各地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全国统一

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

与”的原则，统筹协调，优化方式，突出重点，创新手

段，认真做好我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宣传动员

和组织实施工作。

（一）成立普查机构。市政府成立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

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

领导同志担任，成员单位包括市统计局、市委宣传

部、市委编办、市目督办、市综治办、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信委、市科知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

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新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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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体局、市卫生计生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工

商局、市质监局、国家统计局绵阳调查队等部门。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由市统计局和

国家统计局绵阳调查队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

和协调。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

处要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

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明确工作职责。涉及政府目标考核和

普查工作开展情况督促检查方面的事项，由市目督

办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和新闻单位组织

方面的事项，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

经费方面的事项，由市财政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固

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和协调；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名录方面的事项，

由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和市工商局负责和协调；涉

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委编办负

责和协调；涉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基

层自治组织名录方面的事项，由市民政局负责和协

调；涉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面的事项，由市发展

改革委负责和协调，其中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事项

由市质监局牵头，市委编办、市民政局、市工商局等

部门配合；涉及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和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的事项，由市综治办协

调；涉及普查所需电子地图和提供地理信息技术支

撑方面的事项，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和协调；涉及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普查方面的事

项，由市经信委负责和协调；涉及建筑业和房地产

业普查方面的事项，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和协

调；涉及服务业普查方面的事项，由市商务局负责

和协调；涉及文化及相关产业普查方面的事项，由

市文广新局负责和协调；涉及社会研发普查方面的

事项，由市科知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教育及相关产

业普查方面的事项，由市教体局负责和协调；涉及

卫生及相关产业普查方面的事项，由市卫生计生委

负责和协调。各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

各自职能，全程参与、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

合、信息共享。掌握普查对象有关普查资料的各级

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的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

银行、证券、保险、铁路等部门和单位及有关方面，

要按照普查方案统一要求，负责组织开展本系统的

普查工作。

（三）组建普查队伍。要充分发挥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作用，

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

好普查工作。各级普查机构应根据工作需要，聘用

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

查员，并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商调

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要精

心组织开展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培训，努力提升普

查队伍业务素质，稳定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

作顺利进行。

三、普查经费保障

按照规定，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所需经费，由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各地要根据普查

对象的数量、工作难易程度和本地物价水平合理确

定由本级政府承担的普查经费总量，并列入相应年

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四、普查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所有普查工作人员和

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经济普查

条例》及《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按时、如实

地填报普查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

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取得的

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

任何单位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各级普查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

和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

（二）确保数据质量。持续深化统计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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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建立健全普

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全面实施严重统计失

信企业公示和联合惩戒制度，推动统计、工商、税

务、银行等部门和单位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实行互

认。市、县市区政府统计机构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

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坚决杜绝人

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

普查数据真实可信。对于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或组织处理的，由统计机构及时移送任免机关、纪

检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处理。

（三）加强规范统一。根据国家和省上的部

署，积极建设统一的元数据库，充分利用“多证合

一”改革成果，健全部门联动的统计单位名录库持

续维护更新机制，完善统一的经济普查数据采集、

处理、交换、共享标准和规范。按统一的普查区划

分标准，完善国家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标准。

（四）提升信息化水平。广泛应用部门行政

记录，全面推广应用电子签名，采取网上填报与手

持电子终端等设备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普查，探索直接使用智能手机采集数据，配合建

立国家统计地理信息系统更新完善机制，提高普查

数据采集抗干扰能力和数据采集处理效能，减轻基

层普查人员工作负担。

（五）注重宣传引导。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各级普查机构应会

同宣传部门，按照普查工作总体部署，认真做好普

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广播、电视、

报刊、互联网及新媒体的作用，广泛深入宣传经济

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宣传普查工作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事迹，报道违法违纪案件查处情况，教育

广大普查人员依法开展普查，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

法配合普查，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

（六）加强督促检查。各地各部门要层层签

订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将普查工作纳入各级政府

年度专项目标考核范围。要加强对普查各阶段主

要工作进展情况的督促检查，对高质量完成经济普

查任务、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要根

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有关规定，由各级政府予以

通报表扬。

（七）做好成果应用。普查机构、相关部门

要充分开发和应用经济普查资料，积极创新开发机

制、拓展应用领域、搭建应用平台，拓展普查数据开

放渠道和共享方式，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基

础信息数据库和社会经济地理信息系统，充分发挥

经济普查在党委政府科学决策、部门行政管理、发

展规划编制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绵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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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绵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实施方案的通知

绵府办函〔２０１８〕２２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绵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

绵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

　　为顺利完成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落实各级、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７〕８２号）、《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部门分工＞的通知》（国污普〔２０１７〕４号）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１７〕１０２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订本实施

方案。

一、普查工作目标

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了解污染源数量、

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全市、区域、流域、行业污染

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

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准确判

断全市当前环境形势，加强全市污染源监管，防控

环境风险，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服

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

二、普查时点

普查标准时点为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时期资料

为２０１７年度资料。

三、普查对象、范围

普查对象为绵阳市行政区域内有污染源的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

（一）工业污染源。普查对象为产生废水污

染物、废气污染物及固体废物的所有工业行业产业

活动单位。对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核素的８类重点

行业１５个类别矿产采选、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单位

进行放射性污染源调查。

对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中的工业园区（产业园

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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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加工区等进行登记调查。

（二）农业污染源。普查范围包括种植业、

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

（三）生活污染源。普查对象为除工业企业

生产使用以外所有单位和居民生活使用的锅炉（以

下统称生活源锅炉），城市市区、县城、镇区的市政

入河（湖）排污口，以及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生

活污水产生、排放情况。

（四）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对象为

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污水的单位。

其中：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括生活垃圾填

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厂以及以其他处理方式处理生

活垃圾和餐厨垃圾的单位。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处

置单位包括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理（处

置）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包括危险废物综合处理

（处置）厂、危险废物焚烧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

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厂等；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厂

包括医疗废物焚烧厂、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厂、医疗

废物化学消毒厂、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厂等。集中式

污水处理单位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集中

处理厂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五）移动源。普查对象为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污染源。其中，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包括飞机、

船舶、铁路内燃机车和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非道

路移动机械。

四、普查内容

（一）工业污染源。企业基本情况，原辅材

料消耗、产品生产情况，产生污染的设施情况，各类

污染物产生、治理、排放和综合利用情况（包括排放

口信息、排放方式、排放去向等），各类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运行情况等。

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石

油类、挥发酚、氰化物、汞、镉、铅、铬、砷。

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

发性有机物、氨、汞、镉、铅、铬、砷。

工业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的产生、贮存、处置和综合利用情况。危险废物按

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分类调查。工业企业建设

和使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贮存、处置

设施（场所）情况。

稀土等１５类矿产采选、冶炼和加工过程中产生

的放射性污染物情况。

（二）农业污染源。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

产养殖业生产活动情况，秸秆产生、处置和资源化

利用情况，化肥、农药和地膜使用情况，纳入登记调

查的畜禽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基本情况、污染治理

情况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

废水污染物：氨氮、总氮、总磷（畜禽养殖业和

水产养殖业增加化学需氧量）。

废气污染物：畜禽养殖业氨、种植业氨和挥发

性有机物。

（三）生活污染源。生活源锅炉基本情况、

能源消耗情况、污染治理情况，城乡居民能源使用

情况，城市市区、县城、镇区的市政入河（湖）排污口

情况，城乡居民用水排水情况。

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五

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

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

发性有机物。

（四）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单位基本情

况，设施处理能力、污水或废物处理情况，次生污染

物的产生、治理与排放情况。

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五

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挥发酚、氰化物、汞、镉、

铅、铬、砷。

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汞、

镉、铅、铬、砷。

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焚烧设施产生的焚

烧残渣和飞灰等产生、贮存、处置情况。

（五）移动源。各类移动源保有量及产排污

相关信息，挥发性有机物（船舶除外）、氮氧化物、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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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物排放情况，部分类型移动源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五、普查技术路线

（一）工业污染源。全面入户登记调查单位

基本信息、活动水平信息、污染治理设施和排放口

信息；基于实测和综合分析，按照国家和四川省制

定的分行业分类的污染物排放核算方法，核算污染

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根据伴生放射性矿初测基本单位名录和初测

结果，确定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对象，全面入户调查。

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填报园区调查

信息。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内的工业企业填报工

业污普表。

（二）农业污染源。获取已有统计数据为基

础，确定部分抽样调查对象，开展抽样调查，获取普

查年度内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数据，根据相关产排

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三）生活污染源。登记调查生活源锅炉基

本情况和能源消耗情况、污染治理情况等，根据产

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抽样调查

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结合产排污系数核算废气

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通过典型区域调查和综

合分析，获取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相关活动水平信

息，结合物料衡算或产排污系数估算生活污染源挥

发性有机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利用行政管理记录，结合实地排查，获取市政

入河（湖）排污口基本信息。对各类市政入河（湖）

排污口排水（雨季、旱季）水质开展监测，获取污染

物排放信息。结合排放去向、市政入河（湖）排污口

调查与监测、城镇污水与雨水收集排放情况、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及排放量，利用排水水质数

据，核算城镇水污染物排放量。利用已有统计数据

及抽样调查获取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排水基本信息，

根据产排污系数核算农村生活污水及污染物产生

量和排放量。

（四）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根据调查对

象基本信息、废物处理处置情况、污染物排放监测

数据和产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五）移动源。利用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信

息，结合对部分地区的抽样调查，获取移动源保有

量、燃油消耗及活动水平信息，结合分区、分类排污

系数核算移动源的污染物排放量。

机动车：通过机动车登记相关数据和交通流量

数据，结合典型城市、典型路段抽样观测调查和燃

油销售数据，更新完善机动车排污系数，核算机动

车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非道路移动源：通过相关部门间信息提供和信

息共享，获取保有量、燃油消耗及相关活动水平数

据，根据排污系数核算污染物排放量。利用入户调

查数据补充、完善非道路移动源数据。

六、普查组织与实施

（一）基本原则。全市污染源普查工作由市

第二次全国污普领导小组（下称“市污普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市级各部门分工协作，县市

区、园区、科学城办事处按区域负责。

（二）基本分工。市污普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污普办）负责日常

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各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

处负责承担本辖区的所有污普工作。市环境保护

局、市农业局、市住房城乡局、市城管执法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水务局等主要成员单位要建立本部门

的污普机构，根据全市污普工作需要，抽调专人到

市污普办集中办公，负责组织、审核、汇总本部门职

责范围内的污普数据和资料。

（三）普查组织。市污普办负责指导全市污

普工作，组织制定全市污普工作实施方案、技术方

案，检查督促县市区、园区、科学城办事处工作落实

情况等。负责对各地上报的资料、数据进行汇总、

审核、分析和技术报告的编写。为推进全市污普工

作的开展，增加市政府新闻办、市城乡规划局、市城

管执法局、民航管理局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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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保护局实职副县级干部江学清为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王秀丽为

技术负责人。

各县市区、各园区、科学城办事处污普领导小

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落实本辖区内的污普工

作，收集、汇总、审核本辖区内的所有污普资料及

数据。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要

积极组织、认真做好本区域的污普工作，并按照要

求上报至县市区、园区和科学城办事处污普领导

小组。

重点排污单位应依法依规自行开展监测，如实

填报普查年度监测结果。各类污普调查对象和填

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普表填报工作。

其他各类法人单位应当指定相关人员负责本单位

污普表的填报。各有关单位应当积极推荐符合条

件的人员担任普查员。

各级污普工作机构可聘请普查员、普查指导员

和专家、技术人员参与普查工作，也可委托第三方

机构参与普查工作。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需培训

合格后上岗。

（四）普查实施。分阶段实施前期准备、清查

建库、全面普查、总结发布等方面工作。

１．前期准备：要求２０１８年３月底前完成。主要

包括成立普查工作机构，落实部门分工，建立部门

协作配合工作体系。建立健全清查、核查和质量管

理等普查工作制度。制订普查实施方案，落实普查

经费，启动普查信息系统建设以及其他技术准备工

作，开展普查宣传培训。

２．清查建库：要求２０１８年完成。主要包括开展

污染源普查调查单位名录库筛选，划分普查小区，

开展普查清查，建立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排查、

建立市政入河（湖）排污口名录、生活源锅炉清单，

开展各类市政入河（湖）排污口水质监测，逐级开展

清查质量核查。

３．全面普查：要求２０１８年完成。主要包括开展

普查清查和生活源锅炉调查结果汇总与分析。开

展普查入户调查、数据审核与数据汇总、质量核查，

编制质量核查与评估报告，建立污染源档案。加强

跟踪督办和工作指导，严厉惩处普查违法行为。

４．总结发布：要求２０１９年完成。主要包括市和

县市区、园区分级开展普查成果汇总分析，编制、发

布普查公报。分级编制普查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质量核查与评估报告，在四川省普查机构的统一组

织下有序、逐级开展普查验收相关工作。组织做好

普查成果开发和应用，开展总结、表彰等工作。

（五）部门分工

各市级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和推进污普工作，

具体分工如下：

市环境保护局：负责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全

市污普工作，负责拟定全市污普方案，制订有关技

术规范，组织开展普查工作和技术培训，检查督促

各地污普工作，对普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结果

发布，组织普查工作的验收。指导、督促县市区、园

区、科学城办事处环保部门做好：工业污染源普查；

生活污染源中生活源锅炉基本情况、能源消耗情

况、污染治理情况，以及城市居民能源使用情况普

查；集中污染治理设施中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危

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厂的情况普

查；移动源普查中污染物排放量核算工作。

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组织污普的新闻宣传工

作，组织相关部门筹办新闻发布会，组织有关宣传

活动。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配合做好污普及成果的分

析、应用工作。

市经信委：负责配合做好工业污普及工业污普

成果的分析、应用工作，督促重点工业企业污普调

查对象的填报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普工作，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监测工作，如实填报

普查年度监测结果。提供普查年度车用汽油、车用

柴油、普通柴油消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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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负责提供全市机动车登记相关数

据、城市道路交通流量数据，配合做好机动车污普

相关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市级普查经费预算审核、安排

和拨付，并监督经费使用情况。

市国土资源局：配合做好污普及成果的分析、

应用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督促县市区、园

区、科学城办事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城市排水部

门）做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农村集中式生活污

水处理厂（站）情况普查，以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工地工程机械等保有量和燃油消耗量抽样调查，并

配合做好移动源（工程机械）普查及成果分析、应用

工作。

市城管执法局：负责指导督促县市区、园区、科

学城办事处城市管理部门做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

厂（场）情况普查。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提供营运船舶注册登记数

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数据和国（省）道路公路观测

断面平均交通量，配合做好移动源普查及相关成果

分析、应用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提供有关入河排污口相关信息

和有关水利普查资料、重点流域相关水文资料成

果；指导督促县市区、园区、科学城办事处水利部门

配合做好入河（湖）排污口及其对应污染源的调查

工作。

市农业局：负责全市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指

导督促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办事处农业部门开

展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生产活动水平

情况调查；提供农业机械和渔船与污染核算相关的

数据；配合做好污普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工作。

市国税局、市地税局：负责提供纳税单位登记

基本信息，配合做好污普相关成果的分析、应用

工作。

市工商局：负责提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单位

注册登记信息。

市质监局：负责提供各法人单位及其他组织机

构、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

码）信息，以及承压锅炉使用登记信息等。

市统计局：负责提供全市基本单位名录库相关

行业名录信息和相关统计数据，参与普查方案设

计；指导污普的质量管理和监督；参与指导污普数

据质量评估、分析工作。

市城乡规划局：负责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为

污染源空间定位提供地理空间公共基底数据，配合

做好普查名录库建库和相关普查成果分析、应用

工作。

民航管理局：负责提供绵阳南郊机场飞机起降

架次和航油燃料消耗信息；配合做好移动源普查及

相关成果分析、应用。

（六）县市区、园区、科学城分工。各县市

区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和科学城办事处明确和落实

相关方面的工作任务，采取辖区内各部门分工合作

的方式，按照时间进度开展并完成各自辖区内的污

普工作，及时上报相关普查资料。高新区境内平武

工业园区污普工作由平武县政府负责。

七、普查经费

本次普查工作经费按照各级财政分级预算、分

级保障原则，各县市区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市级各

部门、科学城办事处按照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分

级、分类进行污普经费的预算工作，纳入同级财政

予以保障。市级财政负担部分，由市财政局按部门

预算管理要求，列入相关部门的预算。县市区、园

区、科学城办事处财政负担部分，由同级财政根据

工作需要进行安排。

污染源普查经费主要用于：污染源普查实施总

体方案制定，组织动员、宣传、培训、入户调查与现

场监测，普查员、普查指导员经费补助，办公场所及

运行经费保障，购买第三方相关机构服务，普查质

量核查与评估，购置数据采集及其他设备，普查表

的印制、普查资料的建档，数据录入、汇总、校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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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普查工作检查验收，开展总结与表彰工作等。

各级污普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普查工作方案，

确定每年度工作计划，各相关成员单位按此编制年

度经费预算，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分别列入各

相关部门的部门预算，各县市区、园区列入同级财

政进行预算，各级财政根据工作方案分年度按时

拨付。

八、普查质量管理与保证

市污普办统一组织普查质量管理工作，建立覆

盖普查全过程、全员的质量管理制度并负责监督实

施。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

制度，做好污染源普查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普查责任体系，明确主体责任、监督

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普查数据质量溯源和责任

追究制度，依法开展普查数据核查和质量评估，严

厉惩处普查违法行为。各级各地污普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本辖区的普查数据质量管理负责。普查员、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对象对普查数据质量负责。

按照依法普查原则，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

人均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

查资料。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普查对象

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必须履行保密义务。因玩忽职

守造成普查资料丢失或普查数据泄密者，依法、依

纪严肃处理。

市政府将各地、各部门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市污普办对各地、各部门

污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度。

九、培训与宣传

坚持统一培训与分级培训相结合的原则，市污

普办负责对市、县市区、园区、科学城办事处污染源

普查工作机构技术骨干、普查培训师资的培训，同

时对市污普办聘用的普查员开展培训。市污普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组织对本系统相关技术人员

普查培训。各地污普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辖

区普查工作机构、普查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

培训。

各级污普领导小组按照省、市统一要求，在

２０１８年具体实施阶段，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

网络、户外显示屏等各种媒体、各种方式进行广泛

的宣传，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污染源普查，为普查

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氛围，达到普遍知晓，共

同参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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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工作方案的通知

绵府办函〔２０１８〕２６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

《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

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作方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我市被国家版权局批准同意创

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为促进我市版权产业快速

发展，根据《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

区（基地）管理办法》《四川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

三五”发展规划》要求，结合绵阳实际，制定本工作

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倡导创

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精神，把版

权事业发展作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具体实

践，加强版权管理、版权保护、社会服务三大体系建

设，推动绵阳市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等能力

显著提高，营造“尊重创造、尊重版权、诚信守法”的

良好版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充分发

挥版权经济产业发展的引擎带动作用，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通过三年（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创建，在２０２０年前

成功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二、创建指标

（一）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工作，将版权保护工作

纳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

（二）注重版权保护组织和队伍建设，有健全的

司法审判、版权管理、行政执法、社会服务等组织机

构和干部队伍，有必要的版权工作专项资金。

（三）具有形成规模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

学艺术、文化娱乐、广告设计、工艺美术、计算机软

件、信息网络等版权产业的产业带、产业集群或产

业园区，版权产业在本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比例，

有鼓励和扶持版权产业发展的政策和优惠措施。

（四）建立完善的版权产业统计制度和作品登

记制度，及时统计和上报各类版权统计数据。作品

登记和计算机软件登记数量年平均增长１０％以上，

年登记总量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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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护版权、打击侵权盗版措施得力，及时

查处辖区内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侵权盗

版案件。市场运行规范，没有侵权制品销售的集散

场所。

（六）政府相关部门带头使用正版软件，软件正

版化率达１００％。建立软件正版化长效机制和软件

资产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本地区企事业单位使用正

版软件工作。

（七）具有完善的版权宣传和教育机制，积极开

展版权宣传教育工作，版权保护氛围良好，社会公

众版权认知水平较高。

三、主要任务

（一）把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纳入《绵阳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抓好

统筹规划，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目标考核

管理。

（二）完善版权管理、版权保护、社会服务三大

体系建设。加强版权管理组织机构建设、版权登记

服务、市场监管等基础工作和经费投入，形成覆盖

全市、务实高效、机制健全的版权管理与社会服务

体系。加强绵阳特色版权资源保护，积极为企业和

著作权人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援助。

（三）制定版权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积极支持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版权成果转换，推动版权产

业发展。积极组织开展版权示范创建工作。成功

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基地）、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１个以上，每个县市区、园区申报省级、市级版权示

范单位、园区（基地）１个以上。

（四）做大版权登记数量，做强版权登记质量。

加强作品版权登记服务工作，作品版权登记每年增

长２０％，在全省保持前列。力争在２０２０年前全市

作品版权登记总量达到１５０００件以上。加强作品版

权登记质量管理，积极推动作品版权登记成果转换。

（五）加大版权保护、执法维权和市场监管力

度，规范版权市场秩序。建立健全打盗维权工作协

作机制，专利、版权、商标等行政执法单位与公检法

司部门联动，严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制假售假等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侵权盗版大案

要案。

（六）扎实推进正版软件推广使用工作，建立健

全长效保障机制，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政府机关计

算机软件正版化率达１００％。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推广使用正版软件工作。

（七）加强版权知识、版权保护社会宣传工作，

扩大版权社会宣传影响力。结合“世界读书日”“知

识产权日”等活动。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

等传播渠道，利用公益电影放映、送文化下乡等平

台，做好版权社会宣传工作。开展版权宣传“进机

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提高版权知识、版权

保护宣传的社会知晓度和认知度。

四、工作安排

（一）创建启动阶段（２０１７年 ４月至 ６

月）。研究起草《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

作方案》，做好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申报工作，安

排部署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作。

（二）创建实施阶段（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８

年６月）。召开全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示范
单位、示范园区工作动员大会。按照《绵阳市创建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推进创建

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各项工作。

（三）省级验收阶段（２０１８年 ７月至 １２

月）。按照创建版权示范城市标准，进行自查，总结

经验，申请省上对我市版权示范城市进行考核验收。

（四）全国级验收阶段（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６

月）。在省级验收基础上，对照创建全国版权示范

城市标准要求，查漏补缺，整改提高。接受全国版

权示范城市考核验收。

（五）巩固建设阶段（２０１９年７月之后）。
巩固版权示范城市创建成果，进一步提升版权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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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保护、运用，促进绵阳创新型城市建设。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

头，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园区配合，市文广新

局负责指导，统筹推进各项创建工作。各县市区政

府、市级各部门根据职能职责，按照创建工作目标

任务要求，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确保本区域、本部

门、本行业创建工作的推动和落实。

（二）加强政策和经费保障。加大对版权

工作的经费投入，建立健全科学、稳定的财政资金

投入机制，保障版权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研究制

定促进版权经济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企

业积极转化智力创作成果、大力发展版权经济产

业，推动传统版权经济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

（三）加强考核管理。建立健全创建全国版

权示范城市工作考核督查机制。把创建工作纳入

县市区、市级各部门年度目标考核。

附件：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任务分

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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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任务分解表

序号 标准要求 具体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备注

说明

１

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工

作，将版权工作纳入城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议事日程。

将版权保护工作及争创全国版权示范

城市等纳入《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纳入政府目标考核管理。

市发展改革

委、市文广新

局、市目督办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２

注重版权保护组织和

队伍建设，健全司法审

判、版权管理、行政执

法、社会服务等组织机

构和队伍建设。落实

版权工作专项经费。

建立版权与公安、知识产权、文化、工

商、通信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协同执法机

制，形成共同参与的版权执法工作格

局。建立版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

作联系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仲裁中心。加快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

构改革。完善版权登记和社会服务网

络。版权工作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市

公安局、市财

政局、市经信

委、市 科 知

局、市文广新

局、市工商局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３

具有形成规模的新闻

出版、广播影视等版权

产业的产业带、产业集

群或产业园区，版权产

业在本区域经济中占

有重要比例，有鼓励和

扶持版权产业发展的

政策和优惠措施。

将版权产业纳入《绵阳市“十三五”文

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版权产业发展

扶持政策。开展版权示范单位、园区

（基地）活动。支持科技城软件产业

园、长虹集团等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园区

（基地）和全国版权示范单位。每个县

市区申报省级、市级版权示范单位１个
以上。各县市区组织开展本级版权示

范创建工作。

市文广新局、

市发展改革

委、市 国 资

委、市 财 政

局、市 工 商

局，长 虹 集

团、科技城软

件产业园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４

建立完善的版权产业

统计制度和作品登记

制度，及时统计和上报

各类版权统计数据。

作品登记和计算机软

件登记数量年平均增

长１０％以上，年登记总
量居全省前列。

加强作品版权登记与各行业协会组织

间的联系。加强版权登记服务工作。

作品版权登记按年增长 ２０％，力争
２０２０年前全市作品版权登记总量达到
１５０００件以上。

市文广新局
每年１２月
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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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要求 具体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间

备注

说明

５

保护版权、打击侵权盗

版措施得力，及时查处

本辖区内严重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侵

权盗版案件，没有侵权

制品销售的集散场所。

加强版权保护、执法维权和市场监管力

度；建立专利、版权、商标行政执法与公

检法工作协作机制及联合执法机制；严

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制假售假等违法

违规行为，从严从快依法查处侵权盗版

大案要案。

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市

公安局、市科

知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工

商局、市文广

新局、市邮政

局、绵阳海关

长期

６

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

率达 １００％，建立软件
正版化长效机制和软

件资产管理制度。积

极推进本地区企事业

单位使用正版软件

工作。

建立政府机关正版软件长效保障机制，

加强正版软件使用规范化管理，软件资

产纳入本单位资产管理。政府机关部

门计算机软件正版化率达 １００％。积
极推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使用正版软

件工作。

市推正办，市

国资委长期

７

具有完善的版权宣传

和教育机制，积极开展

版权宣传教育工作，版

权保护氛围良好，社会

公众版权认知水平

较高

加强版权保护社会宣传，结合每年“世

界读书日”“知识产权日”等活动。通

过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等传播渠

道，利用公益电影放映、送文化下乡等

传播平台，做好版权社会宣传工作。结

合打造机关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社区文化等，开展版权宣传“进机关、

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提高版权

保护宣传的社会影响力。

市文广新局、

市 级 有 关

部门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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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绵阳市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

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绵府办函〔２０１８〕３５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科学城办事处，市级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经济带

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导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科

学划定我市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

单”），推进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改善和绿色转型发

展，按照《四川省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协

调小组办公室关于配合做好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

评价“三线一单”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川长战办

〔２０１８〕１号）要求，市政府决定成立绵阳市长江经济

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

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配合环境保护厅开展好长江经

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做好我市统筹协调工作，

组织收集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相关数据资料，

以市为单位编制完成“三线一单”。

二、组成人员

组　长：罗　蒙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衡国钰　市政府副秘书长

钟思亮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成　员：梁　馨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陈　曦　市经信委副主任

夏　文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光德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庞　捷　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赵　琳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王明庚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叶林生　市水务局总工程师

严元宝　市农业局副局长

张　军　市林业局副局长

刘　骁　市商务局副局长

傅邦杰　市旅游发展委副主任

各县市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分管环境保护工作

的负责同志

三、工作机构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境保护局，由市环境

保护局局长钟思亮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小组

日常工作。协调小组及办公室不刻制印章，因工作

需要印发文件，由市环境保护局代章。协调小组成

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协调小

组办公室提出，报协调小组组长批准。长江经济带

战略环境评价工作完成后，协调小组自行撤销。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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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绵府办函〔２０１８〕３８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国家版权局批准同意我市

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为推动创建工作顺利进

行，市政府决定建立绵阳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

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版权局《关于印发＜全国版

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

＞的通知》（国版发〔２０１３〕４号），研究推进我市创

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作的措施、办法。

（二）协调成员单位相关工作和涉及多部门参

与的有关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协调解决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四）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督促指导和检查，及时

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工作情况，确保创建工作落到

实处。

二、成员单位及工作职责

（一）联席会议组成

联席会议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中级

法院、市检察院、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委、市教体

局、市科知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新局、市工商

局、市城管执法局、绵阳博览事务局、绵阳海关共１８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市文广新局为牵头单位。

（二）联席会议办事机构

联席会议设召集人１人，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

任；设副召集人２人，由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和市文

广新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

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文广新局，主要承担联

席会议日常工作，了解掌握各成员单位开展相关工

作的进展情况，向各成员单位征询创建工作的有关

议题，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情况。办公室主

任由市文广新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设

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市文广新局：负责建立健全全市各项版权机制

与体系，营造良好创建氛围；推进软件正版化与版

权相关产业发展工作；创建工作启动、总结、指导、

督办以及各项材料的汇总、上报等工作。

市委组织部：负责版权培训进党校任务，加强

全市领导干部版权培训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将版权工作相关内容纳入党

委中心组学习安排，协助实施版权公益宣传工程，

协调各类媒体加强创建宣传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实施全市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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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务员版权培训工作，将版权相关法律、法规纳

入新录用公务员（参公人员）初任培训和公务员网

络培训学习课程。

市教体局：负责牵头推动版权进校园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对创建工作安排必要的工作

经费。

市公安局、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加强司法与

行政衔接，着力打击各类侵权盗版犯罪行为。

市发展改革委：加强统筹规划，对创建中涉及

的重大项目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市商务局：加强重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版权

保护。

市科知局、市工商局、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做好

本系统创建氛围营造以及市场监管等工作。

市经信委：负责协助版权部门做好软件版权保

护及服务工作，促进软件产业发展。

市司法局：会同版权部门加强版权普法教育。

绵阳博览事务局：协助做好做好各类展览会、

展示会、博览会、交易会等大型展会期间版权保护

工作，维护参展企业、个人等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绵阳海关：做好海关版权保护工作。

三、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通报情况，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总结经验，部署

工作。

（二）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部分成员单位

参加的专项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创建工作急需解决

的问题。

（三）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专题会议由召集

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

（四）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由联席会议办公室

主任主持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

和需要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

（五）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

事项，印发有关单位，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本部

门在创建中担负的各项任务；充分发挥本部门职能

优势，积极研究扶持和促进版权事业产业发展的有

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

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要联席会议讨论的

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

项，每年１１月底前向联席会议提交本部门创建工作

总结。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

有关情况。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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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再前行　跨越发展谱华章
———绵阳市灾后重建十周年经济发展综述

　　２００８年，是绵阳历史上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

一年。“５１２”特大地震使全市遭受重创。面对震

后的满目疮痍，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在危难中沉着应对、在险境中顽强拼搏、

在逆势中迎难而上，全力推动绵阳“在恢复中提

升、在重建中发展”，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历史奇迹，

灾后振兴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市委市政府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统揽，全面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自

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全市经济发展再取得重大阶

段性成就。

一、总量扩张结构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一）总量迈上新台阶。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市

突出抓好“投资拉动、产业支撑”这个重点，紧紧扭

住“转变方式、调整结构”这个主题，逐步夯实经济

发展基础，灾后发展振兴成效明显，经济规模不断

扩大。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在２０１１年突破千亿大关、

达到１１８９１１亿元后，２０１４年突破１５００亿大关、达

到１５７９８９亿元。２０１７年，全市经济发展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就，经济总量迈上２０００亿台阶，在全省多

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率先实现次级突破。２０１７年，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２０７４７５亿元，是２００８

年的２９倍，持续位居全省第二位。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二）经济较快增长。２００８年，受地震和国

际金融危机影响，全市经济增速陡然回落至４１％，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对口援建省市的大力支援下，在国内外同胞、朋友

的帮助下，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轰轰烈烈开

展，十年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１４％，保

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

（三）产业结构优化。２００８年以来，市委、市

政府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

中促转型，在转型中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不断迈出

新步伐。２０１７年，我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１４１：

４０４：４５５。与２００８年相比，第一产业占比下降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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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下降３３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占比提高１０３个百分点。服务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

超过第二产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实

现由工业主导向工业与服务业主导并重转变。

（四）人均ＧＤＰ攀升。随着全市经济总量的

不断扩张，人均ＧＤＰ也同步实现新跨越。２０１０年，全

市人均ＧＤＰ突破２万元，达到２００５３元，２０１３年突破

３万元，达到３１２３７元。２０１７年全市人均ＧＤＰ又一次

迈上新台阶，总量突破４万元，达到４３０１５元，比２００８

年增加２８４０５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２９倍。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五）民营比重提高。２０１７年，全市实现民

营经济增加值１２６９５３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３５倍，

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６１２％，比２００８年提高１１８个

百分点，年均增长１３６％，比 ＧＤＰ年均增速高２２

个百分点。

（六）财政实力提升。２０１７年，全市实现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１０５９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４４

倍，年均增长 １７８％。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３５％提高到 ２０１７年的

５３％，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财政全力支持灾后重建，财

政支出大幅增加。灾后重建任务圆满完成后，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恢复平稳。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深入，财政大量投入到教育、社会保障、医

疗卫生等重点民生支出领域和交通、农林水事务等

补短板领域。２０１７年全市一般预算支出达到

３６５０６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６倍，年均增长１７％，

财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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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现代农业建设

加快

　　（一）农业总量扩大。２００８年以来，绵阳狠

抓农业提质增效，农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内部结

构不断优化。２０１７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２９８２４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２０倍，年均增长４０％。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构成中，农业、林业、渔业比重逐

年递增，牧业逐年递减。２０１７年，农业、林业、牧业、

渔业、服务业占比分别为 ５８４％、３８％、３１７％、

３９％、２２％。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二）粮食持续增产。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市深

入开展高产高效创建活动，确保了全市粮食面积的

基本稳定和粮食产量的稳定增产。２０１７年，全市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６３３３万亩，比２００８年增加 １９７

万亩。全市粮食总产量２２７３万吨，比２００８年增产

２６９万吨，增产 １３４％，年均增产 １４％。粮食生

产能力逐步提高，全市粮食亩产由２００８年的每亩

３２６６公斤提高至 ３５８９公斤，提高 ３２３公斤，增

长９９％。

（三）畜牧生产稳定。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市畜

牧业养殖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２０１７年，全市标准化示范场累计达到２５２家。畜禽

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６５％，畜禽标准化生产覆盖率

达到６２％。全市生猪出栏３４８２万头，比２００８年增

加 ２６６万头，增长 ８３％；牛出栏 １５６万头，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１６８％；羊出栏１３２８万只，比２００８年

增长２５０％。

（四）现代农业加快建设。２０１７年，市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４６５个，农民合作社达

到３４５５个，家庭农场达到２３８６家。全市累计建设

７６个现代农业万亩示范区，发展现代林业产业２４０

万亩，建成国、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６个，荣获

“三品一标”总数５１１个。

　　三、工业经济发展较快，企业效益大幅

提升

　　（一）工业保持较快发展。２００８年以来，全

市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兴市之本，优先发展先进制

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年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１４８％，高于 ＧＤＰ年

均增速３４个百分点；总量连续突破４个百亿大关，

２０１７实现工业增加值 ６８１６亿元，是 ２００８年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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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倍。

（二）主要产品产量稳定增长。２０１７年，

全市生产白酒５６万千升，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３倍；水

泥１０８７６万吨，是２００８年的３２倍；钢材８９４万

吨，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５倍，房间空气调节器３１６１万

台，是２００７年的４２倍。汽车整车生产更是从无

到有，２０１７年生产汽车１０５万辆，其中：ＳＵＶ７３

万辆，载货汽车３２万辆，新能源汽车０３万辆。

（三）企业加速做大做强。全市坚持把企

业培育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工业大

企业大集团培育“领航计划”，２０１７年末，产值４亿

元以上企业达到 １１０户，比 ２００８年末增加 ８８户。

其中：年产值在 １００亿元以上的企业 ２户，增加 １

户；５０亿－１００亿的企业４户，增加３户；１０亿 －５０

亿企业２８户，增加２０户，“千亿级企业领航、百亿级

企业带动、十亿级企业支撑”的大企业大集团群体

加速形成。

（四）经济效益大幅提高。２０１７年，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２７２１４亿元，是

２００８年的３３倍；总资产达到２６３０１亿元，是２００８

年的２７倍；利润总额１４４４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４

倍；利税总额２６５５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３７倍。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质效大幅提高。

表１　震后十年规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年份
增加值

增速 排位

主营业

务收入
资产总额 利润总额 利税总额

２００８ ２６ １８ ８３４９ ９６０４ ３５８ ７２６

２００９ ２６５ １３ １０２９２ １１８０３ ５９１ ９９５

２０１０ ２７６ １４ １２９２０ １３４７０ ９５３ １６９３

２０１１ ２３７ ８ １７３３０ １６７２３ １２４８ ２１９０

２０１２ １７４ １０ １８２８６ １８７３０ １０９７ ２２４９

２０１３ １０７ １８ ２０２４８ ２１７４１ １０３０ ２２４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１ １１ ２１６８５ ２３３１５ １０７４ ２０４５

２０１５ １０７ ８ ２３７２０ ２３７６９ １０６６ ２０８４

２０１６ ９９ ６ ２４２１７ ２４３４０ １２２３ ２２８９

２０１７ １０５ ４ ２７２１４ ２６３０１ １４４４ ２６５５

　　四、投资规模稳步扩大，投资结构不断

改善

　　（一）投资总量成倍增长。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

年，在灾后重建的强力拉动下，全市投资高速增长，

总量实现翻番。随着灾后重建的逐步完成，增速回

落回归常态稳定增长，到２０１３年全市投资总量过千

亿，达到 １００１亿元。２０１７年全市投资总量达到

１４３６５４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 ４倍。十年间，全市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９７３３４７亿元，平均每年

投资９７３３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６８％，投资规模持续

扩大，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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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速

　　（二）投资结构不断改善。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十年

间，全市第一产业投资累计完成４３１７１亿元，年均

增长１４６％，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２００８

年的５２％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４％，下降了０８个

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累计完成２８９８０７亿元，年均

增长１８６％，占比提高４４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

资累计完成２８９１３３亿元，年均增长 １８５％；第三

产业投资累计完成６４０３７亿元，年均增长１６０％，

占比降低３６个百分点。

表２　绵阳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分产业投资情况及构成

单位：亿元、％

年份
投资

总额
第一

产业
构成

第二

产业
其中：

工业

构成 其中：

工业

第三

产业
构成

２００８ ３５５２７ １８４８ ５２ １０７１９ １０６９５ ３０２ ３０１ ２２９６０ ６４６

２００９ ８０２１４ ４６９４ ５９ １７１８６ １７１７９ ２１４ ２１４ ５８３３４ ７２７

２０１０ ８２０９７ ６１１４ ７５ ２２１８６ ２２１８６ ２７０ ２７０ ５３７９７ ６５５

２０１１ ８８０９０ ３３０５ ３８ ２４５１３ ２４５０８ ２７８ ２７８ ６０２７２ ６８４

２０１２ ９３２２２ ３８２２ ４１ ２８０７０ ２８０７０ ３０１ ３０１ ６１３３１ ６５８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１００ ３４３７ ３４ ３０２６８ ３０２６８ ３０２ ３０２ ６６３９５ ６６３

２０１４ １０８０３７ ３３０２ ３１ ３２５１０ ３２５１０ ３０１ ３０１ ７２２２５ ６６９

２０１５ １１５４０９ ４５３７ ３９ ３５４２４ ３５４２４ ３０７ ３０７ ７５４４８ ６５４

２０１６ １２６９９７ ５８３２ ４６ ３９２１２ ３８９７２ ３０９ ３０７ ８１９５３ ６４５

２０１７ １４３６５４ ６２８ ４４ ４９７１９ ４９３２１ ３４６ ３４３ ８７６５５ 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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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成绵乐客

专、西成高铁正式通车，绵遂高速、成绵高速复线、

成德南高速、绕城高速建成投用，绵西高速路基工

程基本完工，九绵高速全线启动建设，广平高速开

工建设，全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交通运输能力持

续增强。２０１７年末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

营运里程、机场通航线路分别达 ３１９３１公里、

２１３１７公里和３８条，比２００８年末增加２０７１８公

里、９２１７公里和２９条。内部贯通、外部联通的西

部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速形成，绵阳的经济区

位明显改善。

　　五、消费市场持续繁荣，新模式新业态

崛起

　　（一）市场规模迅速扩大。２００８年以来，绵

阳商贸流通市场经历了重建期、恢复期和换挡发展

期，商贸流通体系不断完善，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市

场档次逐年提升，市场活力不断增强，规模迅速扩

大。２０１７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千亿大

关，达到１１１２４８亿元，是２００８年３８倍，年均增长

１６０％。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达到 ４３０％，比 ２００８年提高 ２４９个百

分点。

图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二）法人单位总数及从业人员迅速增

加。２０１７年，全市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四个行

业的法人单位共计 ９４７６户，年末从业人员达到

１１５３万人，拥有资产总计６６０５７亿元，全年营业

收入９２７７４亿元，分别是是２００８年的４５、２５、４９

和４７倍；限额以上法人单位６２３户，比２００８年净

增４６４户；限额以上法人单位年末从业人员总数为

３９６万人，比２００８年净增１７９万人。

（三）新商业模式不断崛起。十年间，以剑

南食品城、花园批发市场、毅德商贸城、万向汽车城

等为代表的亿元市场和以万达广场、凯德广场等为

代表的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商业模式迅速崛起，全

市城市商业布局更加合理，商贸流通环节更加完善

和便捷。２０１７年，全市亿元以上重点商品交易市场

１６个，年末营业面积达到１３２３３万平方米；年末拥

有摊位数达到 １４６２０个，出租率达到 ８０２％；年末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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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额约２０２９１亿元；全市城市商业综合体达到７

个，拥有全部可出租（使用）面积２９２７万平方米，

全年吸引顾客 ６４４５万人次，实现营业额 ３５５１

亿元。

（四）零售新业态迅猛发展。十年来，“网

购”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捧，发展

迅猛。网络零售以明显高于传统消费的增长速度

迅速扩展。绵阳积极促进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一

号工程”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７年，全市通过互联网实

现的商品零售额４６２９亿元；通过互联网实现餐费

收入０９３亿元。

（五）旅游市场吸引力逐年提升。地震

使绵阳旅游业遭受重创，直接经济损失达 ５５５０

亿元，北川县西羌九黄山猿王洞、江油窦团山景

区、平武报恩寺、安县千佛山景区等一大批重点景

区损毁严重。震后，全市紧密部署旅游发展战略，

绵阳旅游品牌的影响力和产品线路的吸引力急剧

提升，旅游行业结构更加优化，旅游业的活力进一

步释放。北川羌城旅游区成功创建５Ａ级景区、实

现全市５Ａ景区“０”的突破，４Ａ景区达到 １３个。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５２９２３２万人次，是

２００８年的 ７１倍，年均增长 ２４４％；实现旅游总

收入５３３２２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１３３倍，年均增长

３３３％。

　　六、城乡发展协调推进，生活质量不断

改进

　　（一）城乡居民逐年增收。２００８年以来，

全市大力实施富民强市战略，出台一系列增收措

施，最低工资标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上

调，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２０１７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１８２２元，

是２００８年的 ２６倍，年均增长 １１２％；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７５２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３１倍，年

均增长１３４％。城乡收入倍差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２６

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２。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２０１７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１０４３元，是２００８

年的２１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１６３８元，是

２００８年的 ３０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２００８

年的４２３％降为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７％，农村居民恩格

尔 系 数 由 ２００８年 的 ４１２％ 降 为 ２０１７年

的３７９％。

图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支出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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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支出

注：２０１４年及以前数据来源于农村住户调查为纯收入，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数据来源于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

为可支配收入。

　　（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２００８年以来，

全市城镇化率稳步提高。２００８年末，全市城镇化率

仅为３８７％，２０１１年突破４０％、达到４１８％，２０１３

年突破４５％、达到 ４５１％。２０１７年城镇化率突

破５０％，达到５１０％，较２００８年提高１２３个百

分点。

图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绵阳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七、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创新资源
高度聚集

　　（一）科技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大。２０１６年

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１２８１４亿元，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７０％。２０１７年，全市财政支

出中科学技术支出６１３亿元，是２００８年的３６倍，

年均增长 １５２％，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１７％，比２００８年提高１１个百分点。全市专利申

请授权４７４９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１２７７件，是２００８

年的８９倍和４２倍。

（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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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研发经费中企业投入３７９２亿元，占研究与

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的２９６％，比２００８年增

长６１３％，年均增长６２％。

（三）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绵阳创新资源

富集，拥有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

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为代表的国

家级科研机构１８所，西南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１４

所；人才资源丰富，拥有“两院”院士２８人，国家“千

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５４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８５８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２３２万人；

拥有国省重点实验室２６个，国省工程技术中心２１

家，国省企业技术中心７５家；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

３家，国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２３个。

　　八、节能降耗成效显著，生态建设加快

推进

　　（一）绿色发展步伐加快。２００８年以来，绵

阳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动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节能降耗成效显著。２０１７

年，全市单位 ＧＤＰ能耗０４９吨标准煤／万元，十年

累计下降４４１％，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１０４吨标

准煤／万元，累计下降６７５％。

（二）生态建设加快推进。２００８年以来，全

市坚持以生态创建为载体，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

绕“环境就是民生，青山也是美丽”的发展思路，扎

实推进大规模绿化绵州十大工程。２０１７年末，全市

共有自然保护区１１个，自然保护区面积３２８２万公

顷；森林面积１０８５４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５３６％，

比２００８年提高７９个百分点。

“５１２”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

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给绵阳人民生命

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空前灾

难凝聚空前力量，重大磨难铸就伟大精神。震后十

年来，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谱写

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的壮丽篇章。展

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上下将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为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城和西部经济强市而不懈

奋斗！

绵阳市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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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绵阳市药品购销渠道风险防控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绵食药监市〔２０１８〕７９号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食药监局（食药工质局），市局直属单位，机关相关科室：

为全面落实药品监管“四个最严”的要求，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进一步整顿药品流通秩序，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有效，根据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药品购销渠道专项整治的通知》（川食药

监办〔２０１８〕１３２号）的要求，结合我市２０１８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重点，制定了《绵阳市药品购销渠道风险防

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请遵照执行。

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６日

绵阳市药品购销渠道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为落实药品监管“四个最严”的要求，防范化解

药品安全风险，进一步整顿药品流通秩序，保障公

众用药安全有效，根据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办公室《关于开展药品购销渠道专项整治的通知》

（川食药监办〔２０１８〕１３２号）的要求，结合我市２０１８

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重点，制定《绵阳市药品购销

渠道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药品流通渠道，防

范化解药品流通安全风险，实现药品购销可追溯。

严肃整治和查处药品流通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违法

行为，不断规范药品流通秩序，防止假劣药品流入

合法渠道，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

二、整治内容

（一）整治重点

１．规范药品购销行为，重点检查证（许可证

书）、票（发票、随货同行票据）、账（实物账、财务

账）、货（药品实物）、款（货款）是否相互对应一致；

药品是否按规定入库，在核准地址以外的场所储存

药品；是否设立账外账，药品购销未纳入企业质量

体系管理；药品批发企业销售药品是否做到开具销

售发票和随货同行等。

２．严查“挂靠”经营，为他人违法经营药品提供

场所、资质证明文件、票据等行为。

３．经营回收药品，从个人或者无《药品生产许

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购进药品、无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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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进票据等行为。

４．违规销售药品，向无合法资质的单位销售药

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从事无证经营仍为其提

供药品。

５．伪造药品采购来源，虚构药品销售流向，篡改

计算机系统数据，隐瞒真实药品购销存记录、票据、

凭证、数据等，药品购销存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经

营行为无法追溯。

６．重点监管品种流入非法渠道，血液制品、含特

殊药品复方制剂流入非法渠道等。

７．重点查处整治药品流动摊贩，加大对无证经

营药品的查处力度，尤其是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等特殊药品的销售管理，从严查处流动摊贩

违规销售生川乌、生草乌、雪上一枝蒿等毒性药品

行为，并按规定移交公安机关。

（二）重点品种

生物制品（血液制品）、中药材中药饮片（毒性

药品、麻醉药品）、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治疗糖尿

病、心血管类疾病等药品；国家基本药物、处方药。

（三）重点区域

药品流通领域全覆盖，重点整治城乡接合部和

农村地区药店诊所、血液制品流通使用单位、药品

第三方物流企业、疫苗配送接种单位、近年来检查

中存在问题的违法违规企业。

三、整治步骤

（一）自查阶段（２０１８年４月）
药品经营企业对照整治重点行为逐一自查企

业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来的药品经营行为，对存在

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和计划，形成自查与整

改报告，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前报送辖区食药监局

（包括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在《药品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内歇业的，一并报告歇业情况。经

营人血白蛋白的药品经营企业一并报告购销渠道、

购销数量、品种规格、购销异常情况、大笔交易清单

等内容。经营中药饮片的药品经营企业一并报告

中药饮片供货单位、标识生产厂家等情况。企业法

定代表人须在报告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并对报告的

真实性、完整性和整改情况作出承诺。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食药监局在５月５日前

向市局报送专项整治自查阶段的情况报告，报告内

容包括专项整治组织开展情况、监督检查辖区内企

业覆盖情况、到期未报告的企业名单、歇业企业名

单及有关情况、辖区内人血白蛋白、中药材中药饮

片流通监管情况。

（二）检查阶段（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月）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食药监管部门要制定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检查计划，进一步明确检

查对象和范围，切实加强整治重点、重点品种、重点

区域的监督检查，按“双随机双检查一公开一回访”

的要求对辖区内药品流通企业组织开展跟踪、飞行

检查，检查比例不低于２０％。检查要以可追溯性、

数据完整性为重点和方法，对检查对象上下延伸全

链条检查，依法严厉查处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及时报告重大案件查处情况。全面排查辖区内

人血白蛋白购销情况，对购销异常、大笔交易的要

查清流向、及时处置。深入开展中药材、中药饮片

流通渠道检查，彻查假劣中药材中药饮片源头。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食药监管局于６月５日

前向市局报送人血白蛋白流通排查专项报告，报表

内容包括排查基本情况、企业自查不实情况、批发

企业购销具体情况、零售企业购销异常情况、案件

查处情况等。

（三）督查阶段（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月）
市局对各地专项整治工作及案件查办情况开

展督查或交叉检查，督促各地对整治发现的问题严

肃查处、彻查隐患。省审查评价中心将按照双随机

要求，组织对药品经营企业开展跟踪、飞行检查。

检查中发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移交问题

线索，一查到底，确保追根溯源。

（四）总结研判阶段（２０１８年９月）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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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辖区药品流通企业自查情况和检查情况进行汇

总分析，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５日前形成报告报送市局。

市局将根据专项检查、督查情况，全面总结专项整

治工作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梳理风险

问题，开展风险研判，为下一步流通领域监管提供

依据。同时对整治工作绩效开展工作考评，主要评

价标准为专项整治中查案数、撤证数、吊证数、移送

公安等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

次药品流通领域药品购销渠道专项整治，要将中药

材中药饮片（毒性药品、麻醉药品）专项整治列入今

年药品监管重点工作，按照我市防范化解药品安全

风险方案的要求，结合药品流通监管实际工作，制

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市局将对整

治不力的部门，按规定予以通报批评直至追责，确

保整治实效。

（二）严格监督检查。各单位要明确专项整

治工作重点，药品流通领域监督检查必须达到全覆

盖，结合各地监管实际，拓展整治范围。要以规范

药品流通渠道为主线，以追溯性检查为抓手，严格

依法依规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要上下查

清药品来源流向，从严处罚不能追溯药品来源的违

法违规企业。

（三）严查违法行为。各单位对专项整治中

查出的违法违规企业，既要处罚企业，又要处罚相

关责任人。对符合立案标准的，及时立案查处；对

符合撤销ＧＳＰ证书或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情形的，

按照管辖权限，依法依规撤证或吊证，并在官网挂

网公示；对药品使用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

同级卫计部门通报情况；对违法违规情节严重、涉

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保障信息畅通。本次专项整治各县市

区城局报告、报表统一报送市局药化市场科，要按

照我局《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全市药品化妆品市场监

管工作要点的通知》（绵食药监〔２０１８〕６３号）要求，

按时上报辖区内监督检查信息和撤证吊证情况，并

及时上报辖区内跟踪、飞行检查企业名单和检查结

果。各地要严格执行重大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

况报告制度，及时上报相关动态和信息。

市场科王瑶：ＱＱ邮箱：５１５９７９７８６

电话：２５７４８３１

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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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加强商品房销售行为管理工作的通知

绵建局函〔２０１８〕１５３号

各县市区（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房

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

近期，部分开发企业（营销机构）销售商品房和

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存量房交易过程中，出现一些

不规范，甚至违规交易行为，不仅破坏了正常的房

地产市场秩序，也损害了群众切身利益。根据《城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和省厅《关

于深入开展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法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

销售行为，现将加强商品房销售行为管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重点突出问题整改措施

（一）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房预售行为

１、强化预售前后监管。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房

地产开发企业、受委托的营销代理机构（渠道公

司），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卡等方式向买受人

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订款等费用；不得要求潜

在购房群体在指定银行开户存款排号蓄客，有意制

造房源紧张假象、哄抬房价，引发购房者心理恐慌。

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在１０日内应一次性公开销售全

部准售房源，不得分批、分次销售，严谨捂盘惜售或

与营销代理机构等联合变相囤积房源。

２、严格预售变更流程管理。预售变更应经属地

住建部门同意后，报市住建局审批，再行办理相关

后续手续，不得形成既定事实再改变商品房预售

许可。

３、慎选营销代理机构。开发企业委托经纪机构

销售的，经纪机构应当具备住建部门的备案证书。

（二）全面落实商品房销售现场信息

公示

１、设立公示栏。开发企业应当在销售现场按要

求进行公示。公示栏分为证件、政策、房源明码标

价公示。其中证件公示包括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国

土权属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平面图、开发

企业资质证书、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

委托书和经纪机构备案证书、物业服务单位；政策

文件公示包括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物业）临时管

理规约；房源明码标价按照发改委要求制定相关明

码标价的规定进行公示。

２、设立信息查询处。开发企业应在销售现场配

备电子设备对开发项目的房源提供实时查询。查

询信息包括：房源可售信息、不可售房源信息、个人

查询已购商品房的网签信息情况。与此同时，并根

据项目经营情况进行提示，如所售房屋享受特殊政

策或受政策限制情况、项目可否提供住房公积金贷

款和公积金中心咨询电话、相关部门的监督举报电

话、其它需要购房者注意的事项。

（三）切实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经纪服

务行为

房地产经纪机构在接受业务委托时，应当与委

托人签订书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并归档备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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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交易双方的责权利和风险，不得为不符合交易条

件的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

不得未经产权人书面同意公布房源信息、哄抬房

价、虚假宣传、扰乱市场。建立房地产经纪机构信

用档案，将违规行为、经纪服务行为、监督管理情况

计入档案，与经纪机构网签管理挂钩，违规行为实

行暂停网签动态管理。

二、工作要求

（一）举一反三，全面摸排整改。针对上述

措施，各企业和机构务必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相关

整改措施，并针对各自实际情况，举一反三，全面排

查，迅速整改。

（二）严肃查处，切实规范行为。各县市区

（园区）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要针对上述近期摸排发

现的重点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经纪机构在商品房销售过程中不规范行为进行监

督检查。同时，针对其他违规行为要主动梳理，严

肃查处。对查实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要视情况予

以约谈、书面通报、信用扣分、暂停网签、立案查处、

媒体曝光等，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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